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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16-007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 

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于2016

年1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763号）。根据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

公司应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整改情况，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情况

如下： 

（一）2015年6月23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证监局”）出具了

[2015]34号《关于对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定期报告监管措施的决定》，因2015

年5月29日，公司证券集中交易系统部分运行异常，导致公司部分客户无法及时登陆交

易，公司未就该信息安全事件及时向北京证监局报告，而对公司采取责令定期报告的监

管措施，要求公司在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每15日向北京证监局报送

一份有关信息系统运行情况的书面报告。 

在收到北京证监局[2015]34号文后，公司及时就认证服务器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和

说明，已按要求及时向北京证监局报送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5月29日

认证服务器热备切换的说明》。此后，公司切实落实了整改措施，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

系统的建设投入，进一步做好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持续保障客户的正常交易，并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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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方法》规定的时间标准和报告要求，一旦

发生要求报告的事件，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监管部门沟通报告。 

公司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12月15日，即按北京证监局[2015]34号文的要求，每15

日向监管部门报送公司信息系统运行情况。在此期间，公司信息系统运行稳定，期间发

生的信息事件、故障均已按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并按要求向当地监管部门进行了报告。 

此外，公司在整改期间，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与存管银行加强联系沟通并敦

促其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开展了快速交易系统、综合理财系统以及交易所最新交易系

统和功能的建设、应用和测试，对集中交易系统、手机炒股系统进行了扩容。 

（二）2015年7月16日，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局”）出具

了[2015]2号《关于东兴证券南昌抚河北路滕王阁证券营业部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指出该营业部自2010年8月至2015年4月在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利用固定场所非法

经营证券业务，鉴于营业部能够认识到问题严重性，采取措施主动整改，未造成严重后

果，但上述行为反应营业部存在内部控制不完善的问题，对营业部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

措施，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上述问题系由于公司原有上饶余干东山大街营业部迁址关闭后，南昌营业部客服部

对原余干营业部部分客户进行持续服务所致。针对江西证监局[2015]2号文中所述问题，

南昌营业部已于2015年4月27日、4月30日、5月7日就上述情况，向江西证监局报送了《关

于东兴证券上饶余干东山大街营业部迁址关闭后有关工作的情况说明》、《关于东兴证

券南昌营业部合规经营所存在问题的整改计划》、《关于东兴证券南昌营业部就合规经

营所存在问题进行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对此，公司严肃追究了有关人员的责任，并

督导营业部强化内部管理，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整改： 

1、调回原留守客服人员，对余干地区的客服工作进行全面反思和整改；对余干地

区客户，变坐等服务为主动上门服务，解决客户的技术需求和业务服务需求。 

2、根据内部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对违规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的责任追究程序，对

直接责任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3、公司及营业部的交易部门、客服中心、信息技术部等部门协同工作，进一步规

范非现场开户业务、从业人员股票投资管理、营销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投资者权

益保护、配合监管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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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总部相关部门采取非现场和现场检查等方式，加强对营业部日常工作的监

控与督导，并强化了营业部总经理的内部管控职责，要求营业部加强持续培训，并加强

了对营业部营运总监、营销及客服管理人员的工作督导，全面提升营业部合规执行力。 

（三）2016年1月13日，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作出

《关于对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16]3号），认定2015

年7月30日至9月30日之间，“15龙投债”发行人龙泉现代新增借款达到《募集说明书》

约定的披露标准但未披露，公司未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对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并要求公司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15年10月23日，公司项目组陪同四川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上述问题后，立即开展

现场调查，包括访谈发行人高管和财务人员、收集银行借款合同等资料。调查取证后，

“15龙投债”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已对上述信息作出了补充披露并公告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在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决定后，公司十分重视，按照四川证监局[2016]3 号文要求，

接受监管谈话，并提交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5 龙投债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同时，公司就此问题召集公司合规风控及债券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召开专题会

议，重申风险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并已采取如下措施进行整改： 

1、全面排查受托管理的债券项目，改进受托管理协议。 

2、改进业务流程，加强受托管理的跟踪机制。 

3、细化完善《债务融资业务受托管理工作管理办法》，从制度和人员调配方面加

强对债券受托管理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今后公司将继续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规范公司经营行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8 日 


